
辽宁东戴河新区财政局

2022 年预算公开信息

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责

主要负责新区的财经政策、财政收支、国有资产、实施

财政监督等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1、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政策以及新区经

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编制新区中长期财政计划；参与制定新

区重大经济决策，贯彻执行国家有关财政分配政策。

2、编制新区年度预决算草案并组织执行；管理新区各

项财政收入、财政专户；管理有关政府性基金；拟定新区财

政税收收入计划。

3、根据国家有关政策规定，起草国有资产管理的地方

规范性文件，制定国有资产有关政策和规章制度并检查其执

行情况；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承担国有资产的登记、统计、

转让和处置，实施国有资产的清产核资、产权界定，监缴国

有资产收益。

4、负责新区管委会投资项目的会计核算工作；负责办

理新区投资项目的财政拨款；负责投融资计划制定及资本运

营工作。



5、负责入驻新区企业财务会计数据的统计、分析和报

告工作。

6、拟订和执行新区政府采购政策；负责新区政府采购

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7、管理新区公共支出，根据上级规定，制定各预算单

位开支 标准和支出政策；拟定和执行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负

责监督新区各预算单位财务管理工作，监督会计规章制度的

执行情况；监督 检查各预算单位及分行业的会计制度的执

行情况。

8、贯彻执行《会计法》，拟定和监督执行会计规章制

度，管理和指导会计工作，培训财会人员。

9、监督财税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检查反

映新区财政收支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研究提出加强新区财政

管理的建议。

10、执行债务管理的有关制度和管理办法，管理国家有

关部 门、银行等金融机构对新区的各项贷款、借款及还本

付息工作。

11、负责各种财政性票据的领用、发放、缴销等管理工

作。

12、负责各种财务资料的统计、上报工作。

13、完成县委、县政府及新区党工委、管委会交办其它

事项。



二、单位构成

纳入 2022 年部门预算编制范围的二级预算单位包括：

第二部分 2022 年部门预算表

一、收支预算总表

二、收入预算总表

三、支出预算汇总表（经济科目）

四、收支预算总表（政府性基金）

五、政府性基金收入支出明细表（经济科目）

六、纳入专户收费支出明细表（经济科目）

七、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总表

八、一般公共财政支出汇总表（功能科目）

九、一般公共财政支出汇总表（经济科目）

十、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工资福利

十一、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商品服务

十二、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明细表—对个人和家庭

十三、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十四、财政拨款安排基本支出明细表

十五、非税收入安排基本支出明细表

十六、项目支出明细表

十七、非税收入征收计划表

十八、单位基本信息表

十九、政府采购明细表



二十、政府购买服务预算表

二十一、预算绩效目标表

二十二、三公经费总表

第三部分 部门预算情况说明

一、2022 年收支预算的总体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辽宁东戴河新区财政局所有收入

和支出均纳入部门预算管理。收入包括：财政拨款收、纳入

预算管理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等非税收入、其他收入；支出包

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支出、城乡

社区支出、住房保障支出。2022 年收支总预算 589.74 万元。

二、2022 年预算收支增减变化情况说明

2022 年收入总预算数 589.74 万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财政拨款收入:589.74 万元。预算支出 589.74 万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181.63 万元，商品服务支出运行经费 393.11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 0 万元，项目支出 392 万元。

2022 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增加 160.88 万元，工资福利

支出增加 0.09 万元，主要是人员变动及普调工资；商品服

务支出增加 145.79 万元，主要原因是成立带土移植转化中

心房租费增加；对个人和家庭补助支出增加 0 万元。

三、“三公”经费预算情况说明

2022 年“三公”经费预算数 5 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

0 万元；公务用车运行费 5 万元，公务用车购置费 0 万元。

三公经费比上年预算数增加 0 万元。



四、部门预算政府采购等情况说明

2022 年政府采购预算安排 20 万元，主要是安排预决算

一体化。政府购买服务 0 万元。

五、部门预算绩效目标等情况说明

2022 年我部门安排 8 个项目，项目支出 392 万元，按照

相关文件要求，我部门所有项目支出全部编制绩效目标，详

见项目支出绩效目标表。

第四部分 名词解释

1.财政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基本支出：指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

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3.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

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4.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指依据法律、行政法规、国务

院有关规定、国务院财政部门会同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

规章或者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会同

价格主管部门共同发布的规定所收取的各项收费收入。

5.政府性基金收入：反应各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

律、行政法规规定并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向公民、法人

和其他组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理或

纳入基金预算、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

6.其他收入：指除上述“财政拨款收入”、“行政事业

性收费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以外的收入。



7.“三公”经费：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

（境）费反应单位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

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反映单

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

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

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支出。


